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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二大政治报告指出
“ ⋯ ⋯即将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宪法草案

,

根

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民主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和 已经确定的方针
,

作出了许多

具有重大意义的新规定
。

这部宪法的通过 , 将使我国社会主义 民主的发展和法制建设进入

一个新的阶段
。 ”维护宪法尊严

,

保证宪法的实施
,

这是宪法通过后极其重要的一件大事
。

所谓宪法的尊严
,

是指它在整个国家的法律体系中的最高法律地 位 和 最 高法律效

力
,

是指它必须具有极大的权威和不可侵犯性
。

宪法的这种尊严是由它所规定的内容决

定的
。

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
,

它规定国家生活中最根本的问题
,

体现统治阶级最

根本的利益
。

其它法律只是规定国家生活中某一方面的问题
,

体现统治阶级某一方而的

利益
。

局部必须服从全局
,

一般法律必须服从根本大法
。

否则
,

就会损害统治阶级的根

本利益
,
影响整个统治秩序

。

正因为如此
,

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总是采取一切措施维护

宪法的尊严
,

在它们的宪法中明文规定宪法在整个国家法律体系和国家活动中的最高地

位和最高效力
。

任何国家机关
,

政党
、

团体和公民都不准违反宪法
。

如果违反宪法
,

就

要受到制裁
。

对于宪法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
,

我国宪法修改草案总结了我们过去的制宪经验教

训
,

在序言中做了明确规定 “ 本宪法记载了中国人民奋斗的成果
,

规定了国家的根木

制度和根本任务
,

是国家的根本法
,

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

全国各族人民
、

一 切国家机

关和人民武装力量
、

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
、

各企业事业组织
,

都必须 以宪法为根本的活

动准则
,

并负有维护宪法的尊严
、

保证宪法的实施的职责
。 ”

根据宪法修改草案规定
,

我国宪法的最高法律地位和最高法律效力主 要表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结一
、

它是魏 立法机关进行 日常立法工作的法律甚础
,

是制定各种部门法伸的依

一
。

根据宪法草案的规定
,

我国制定法律
、

法令的权限属于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

务委员会
。

它们进行立法活动时必须 以宪法为基础
。

如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都 明确规

定 “ 以宪法为依据 ” 。

有的法律虽然未作这样明确的规定
,

但事实上也是严格根据宪法

的情神和各项规定制定的
。

修改草案规定 国务院根据宪法
、

法律和法令 规 定 行 政措

施
,

制定和批准行政法规
,

发布决议和命令 , 省
、

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

员会
,

在不同宪法
、

法律
、

法令
、

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
,

制定颁布地方性法规 , 自

治区
、

自治州
、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照宪法
、

民族区域 自治法和其它法律规定的权限行

使自治权
,

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

这些规定
,

充分表 明了我国宪法的根木法地位
。



第二
、

一般法律必须符合宪法的精神和内容
,

不能与宪法的规定相抵触
。

宪传修改

草案第五条明确规定 “ 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
。

一 切法律
、

法令和法规

都不得与宪法相抵触 ” 。

如果一旦发生了相违背的情况
,

则一般法律
、

法令就失去了效

力
,

就应该废止
,

或者进行修改使之符合宪法精神
。

粉碎 “ 四人帮 ” 以后
,

为了加强和

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

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

在一九七八年宪法颁布后的

第二年
,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 了对建国以来制定的法律
、

法令效力

问题的决议
。

这个决议指 出
,

从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

前中央人民政府

制定批准 的法律
、

法令
,

从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 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来
,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它的常务委员会制 定
、

批 准 的 法

律
、

法令
,

除了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宪法
、

法律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制定
、

批准的法令相抵触以外
,

继续有效
。

这个决议充分体现了我国宪法

的最高法律效力原则
。

可以肯定
,

新宪法草案正式颁布实施后
,

所有以前颁布的法律
、

法令
,

符合新宪法精神的都要继续实行
,

不符合的就要废止或修改
。

第三
、

我国宪法的最商法律地位
,

还表现在宪法是各级国家机关
、

各政党
、

人民团

体和公民必须遵守的根本行为规则
。

修改草案序言明确规定
,

全国各族人民
,

一切国家

机关和人民武装力量
,

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
,

各企业事业组织
,

都必须 以宪法为根木的

活动准则
。

宪法关于各级国家机关的组织
、

权限和活动原则的规定
,

关于国营企业
、

事

业组织和各种集体经济组织的规定
,

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的规定等等
,

尽管在有

关法律中有明文规定
,

或者有专门法律规定
,

但都是直接来源于宪法
。

各级国家机关
、

各政党
、

各社会团体和一切公民都必须首先不能违犯宪法规定的原则
。

如草案第十三条

规定 “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 。

其它法律如刑法
、

民法都做了规定 ,

但

是它们都是根据这条宪法原则制定的
,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必须遵守
。

如有违反
,

不仅是

违反了民法
、

刑法
,

也是违反了宪法
。

各种国家机关的组织法所规定的国家 机 关 的 组

成
、

职权与活动原则
,

也都是宪法原则的具体化
,

各级国家机关都必须遵守
,

不遵守就

是违反宪法
。

关于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

宪法和选举法都作了规定
。

但是选举法的

规定是来源于宪法的
,

公民的这种权利不仅受到选举法的保障
,

而且 也受到宪法的保障
。

为了维护宪法称严
,

保护宪法的 高法伸地位
,

修改草案对宪法的修改作了严格的

舰定
。

首先
,

把修改宪法的权限赋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

其它任何机关和单位都无权进

行修改
。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
,

对它的修改必须采取慎重态度
,

否则就有可能危害整

个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
。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代表全国人民行使国家立法权的机关
,

它是全国人民利益集中体现者
。

由它来修改宪法就能够充分反映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和

要求
,

就能够更加符合我国的国情
。

其次
,

关于宪法修改案的提出和通过
,

新宪法规定
“ 宪法的修改

,

由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提议
,

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 上的多数通过
。 ” 草案规定修

改宪法采用与修改一般法律不 同的程序是正确的
,

是从全国人民利益出发的
。

宪法修改

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由五分之一以 土的全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出
,

不仅保持了宪法修改的严肃性
,

而且更重要的是能使宪法修改更符合我国实际情况
。

因

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全国人大的常设机关
,

也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机关
,

对全围政治
、



经济
、

科学技术
、

文化教育等各
一

方面的发展变化比较清楚
,

因而 由它提 出修改宪法就会

更加切合时宜
。

宪法修改草案规定宪法修改案的通过必须 由全困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代表

的三分之二多数的同意
,

就会使通过的宪法修改案更准确
、

全面地反映全国人民的意志

和利益 ,

避免疏漏和偏差
,

有利于维护宪法尊严
。

宪法修改草案规定的宪法修改程序与过去的宪法相比
,

有了进一步的完善
。

以前的

宪法虽然规定了修改宪法的权利属于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
,

但对于修改宪法的程序只有一

九五四年宪法有所规定
,

后来的宪法就没有规定了
。

一九五四年宪法也只是规定 了通过

宪法修改案的法定人数
, 对于宪法修改案 由谁提出 也没有规定

。

新宪法
一

草案作这样的规

定
,

对于维护宪法的最高权威性
,

保证宪法的实施有重要意义
。

为了维护宪法称严
,

保护宪法的最商法律地位
,

草案规定宪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

大常委会
。

宪法 由专门机关进行解释
,

有助于宪法的贯彻实施
,

保证宪制和 法 制 的 统

一
。

宪法是对国家基本问题的原则规定
,

如果没有专门机 关对实施中出现的问题作出合

乎宪法精神的解释
,

就不利于宪法的执行
。

如果不是 由专门机关进行解释
,

而由各个单

位或每个公民按照 自己的理解或根据 自己的需要进行解释
,

那就会是五花八门
,

各行其

是
。

究竟由什么机关进行解释 各国由于情况不 同
,

也各不一样
。

有的国家 将 宪 法 的

解释权赋予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立法机关
,

有的赋予政府
,

有的赋予法院
,

有的赋予专

门设置的机关等
。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
,

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
,

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

人民
,

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

全国人大常委会是最高国家权力

机关的常设机关
,

又是国家的立法机关
。

由它行使宪法的解释权是很适宜的
,

可以保证

我国宪制的统一
,

保证宪法的顺利实行
。

为了维护宪法葬严
,

保证宪法的最高法律地位
,

草案把监份宪法实施的职权狱予全

国人大常委会
。

这是过去我国宪法实施经验的总结
。

除一九七五年宪法没有关于监督宪

法实施的规定外
,

其余两部宪法都把监督宪法实施作为全国人大的职权之一
。

但是
,

我

们知道
,

全国人大的代表人数很多
,

每年只开会一次
,

而且每次会议的时间有限
,

要讨

论决定的问题很多
。

因此
,

它既没有更多的精力也不可能及时处理宪法实施中出现的问

题
。

这种情况
,

很容易使监督宪法实施的规定流于形式
,

使整个宪法的实施失去重要保

障
。

在这方面我们是有惨痛教训的
。

宪法修改草案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
,

把监督宪法

实施的职权赋子全国人大常委会
,

同过去相比
,

更为具休
,

更为切实可行了
。

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全国人大的常设机关
,

又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机关
。

由它行使监

督宪法实施的职权
,

不仅可以使违宪问题得到及时处理
,

而且 也会使这种问题处理得更

恰当
,

更合乎实际
。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 》规定
,

全国人大

常委会会议每月召开两次
,

这样
,

就不致于使问题积压起来得不到及时解决
。

其次
,

人

大常委会下面设有具体办事机关
,

还有各种专门委员会
。

这样
,

就可以把不同的问题分

给这些机关进行深入调 查研究
,

提供符合实际的处理意见
,

就可 以避免由于时间仓促而

使问题处理不 当
。

第三
,

解释宪法和法律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之一
,

由它行使监督

宪法实施的职权
,

就更能够使违宪问题的处理符合宪法的基才精神
,

就能更好地维护宪

法的不可侵犯性
,

维护宪法的尊严
。


